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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李季科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寇明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许海治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３，１６４，２７４，７０１．１５ ３，０７０，６９１，０４５．９１ ３．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３３９，７０６，８３４．９３ １，３４９，４５６，３９４．９９ －０．７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９４，３８４，３２５．９０ ５５．１９％ ５７８，１４９，２７５．５４ ２６．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０７４，５４６．９０ ５６，０６４．３５％ ９１５，３２３．７９ －９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１１３，４０６．６５ ５０，９３２．２５％ －９，８５８，５１４．０９ －３０４．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７９，９８０，３３０．４４ －２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５９，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９６．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５９，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９６．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 １．２１％ ０．０７％ －１．５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９６１，６９２．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８６，５８８．６１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０１，２６５．５１

合计

１０，７７３，８３７．８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

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８，１５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

国家

１５．６６％ ６４，８０７，２１２ ６４，８０７，２１２

陈潮钿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７％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１，６３５，０００

王木红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５％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

陈明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５％ ８，９０７，８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

华核心价值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５％ ５，９９９，８０３ ０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５％ １，８６２，７００ ０

张清永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１，８６１，７００ ０

钱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１，６１４，５８９ ０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１，５００，０５２ ０

廖俊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１，２４０，１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木红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

陈潮钿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陈明

８，９０７，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０７，８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９９，８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９９，８０３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６２，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６２，７００

张清永

１，８６１，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６１，７００

钱瑛

１，６１４，５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１４，５８９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５２

廖俊文

１，２４０，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０，１００

聂丛丛

１，２２４，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２４，６１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陈潮钿和股东王木红为夫妻关系

，

除以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陈潮钿和王木红为夫妻关

系

，

其它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陈明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８，９０７，８００

股

，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１，８６２，７００

股

，

钱瑛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１，６１４，５８９

股

，

张清永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１，４５５，９２４

股

，

廖俊文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１，２３０，０００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

（

１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预付账款为

４８

，

７８０

，

１０４．４１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４６

，

６５５

，

７３３．６６

元

，

增幅为

２１９６．２１％

，

主要原因是

９

月末支付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

待结算公司债利息

３６５５．５８

万元所致

。

（

２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应收账款为

４４９

，

７８０

，

５０４．２９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２１３

，

７８７

，

２９１．３５

元

，

增幅为

９０．５９％

，

主要原因是应收钛矿砂销售款增长所致

。

（

３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在建工程为

４９５

，

９５５

，

４９５．０６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３００

，

２７５

，

７２４．１７

元

，

增幅为

１５３．４５％

，

主要原因是推进在建工程项目

，

增加投入所

致

。

（

４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开发支出为

１

，

８１１

，

８８４．７１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３９７

，

７７７．１０

元

，

增幅为

３３７．５４％

，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科研力度

，

增加开发项目

投入所致

。

（

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营业成本

４７０

，

７６６

，

１８４．９７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９

，

８６０

，

７４９．５１

元

，

增幅为

３４．１６％

，

主要原因是加大销售力度

，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２６．７１％

，

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２７

，

７５６

，

１７２．０９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７

，

３７９

，

７３０．１５

元

，

增幅为

１６７．４９％

，

主要原因是钛矿砂销售增加

，

海运费相应增

加

。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

，

６７８

，

０８６．９３

元

，

较上年同期减

少

１８

，

５１８

，

７２４．５１

元

，

增幅为

５８６．１５％

，

主要原因转销上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

致

。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营业利润

－２

，

９０１

，

４３６．５４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

，

５５３

，

８４３．７８

元

，

减幅为

１２７．２４％

，

主要原因是毛利下降

，

费用增加所致

。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营业外收入

１３

，

８７９

，

６０９．５８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

，

８８６

，

６６７．７５

元

，

减幅为

４１．６０％

，

主要原因是资产转让收益减少所致

。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１５

，

３２３．７９

元

，

较上年

同期减少

２３

，

３５６

，

９５４．２２

元

，

减幅为

９６．２３％

，

主要原因是毛利下降

，

费用增加所致

。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发生少数股东损益

８

，

０８９

，

７０６．８９

元

，

较上年同期增

加

５

，

５６６

，

１９１．８７

元

，

增幅为

２２０．５７％

，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盈利所致

。

（

三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９

，

９８０

，

３３０．４４

元

，

较

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９

，

９６７

，

５２５．０２

元

，

减幅为

２３３．３３％

，

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８

，

２７５

，

０４６．９９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

，

３００

，

９８４．８０

元

，

增幅为

５７．３１％

，

主要原因是退回的信用证

保证金增加所致

。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

，

４０５

，

４０９．３８

元

，

较

上年同期增加

３９８

，

８８２

，

３７３．７６

元

，

减幅为

－１１５．７９％

，

主要原因是部分在建工程完

工

、

减少支出所致

。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９６６

，

６１６．６０

元

，

较

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５

，

９８９

，

３０２．６１

元

，

增幅为

１３７．６１％

，

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基于对东方锆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及为增强投资者持股信心

，

确保东方锆

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以及长期稳定的发展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

团对所持有的东方锆业股份承诺对所持有的东方锆业股份自愿追加锁定期限十

二个月

，

追加后锁定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性质变更手续

。

（

二

）

为更好地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

发挥公司组织架构优势

，

进一步提升

工作效率和效益

，

优化公司管理

，

提高公司综合营运水平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公司总部管理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调整的议案

》，

根据公司

发展战略需要

，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同意对公司总部管理架构及各职能部门

职能进行调整

，

公司将在原来组织架构基础上新设董事会办公室

、

投资发展部

、

经

营管理部等部门

，

原来计划部撤销

，

行政部并入总经理办公室

。

（

三

）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东锆的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已完成项目优化投资可行性

研究工作

。

本次优化投资可行性研究是根据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的银行融

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

通过对项目数据模型总结和实际工作分

析

，

高度优化了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

进一步下调了资本投入成本

，

提

高了项目的净现值

，

缩短了项目的投资回收期

。

本次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优化投资可行性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

，

标志着

ＷＩＭ１５０

项

目的开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

项目将正式进入融资

、

推广

、

报建

、

审批等运营阶

段

，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成为世界领先的锆业开发项目的可能性

。

（

四

）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品经济效益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子公司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

公司子公司朝

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对海绵锆生产过程中的共生物海绵铪进行充分利用

，

扩大产品经营范围

，

增加高经济价值产品的经济价值

，

将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经营范围由

“

海绵锆生产

、

销售

”

变更为

“

海绵锆及海绵铪生产

、

销售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２０１４

年付息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６７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６６

关于子公司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经

营范围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６４

关于澳矿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完成优化投资可行性

研究工作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６３

关于对公司总部管理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调

整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５７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再次追加限售承诺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５４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

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０５２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股东陈潮

钿

、

王木

红

１、

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现有股东陈潮钿

、

王木红承诺

：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

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

业

，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实际控制人陈潮钿先生及其配偶王

木红女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３、

陈潮钿先生承诺

：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

本次发

行后新增

２，７３０，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锁定期满后可全

部上市流通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自公司上市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履

行承诺

。

股东陈潮

钿

、

王木

红

关于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

第一

条

、

在本人作为东方锆业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期间

，

本人不在任何地

域以任何形式

，

从事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

能与东方锆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

本人今后如果不再是东方锆业的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的

，

本人自该控股或者实际控制关系解除之日起五年内

，

仍

必须信守前款的承诺

。

第二条

、

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东方

锆业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

，

则本人将及时告知东方锆业

，

并尽可能地协助东

方锆业取得该商业机会

。

第三条

、

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东方

锆业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

包括

： （１）

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

碍或者限制东方锆业的独立发展

；（２）

在社会上散布不利于东方锆业不利的

消息

； （３）

利用对东方锆业控股或者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

，

造成东方锆业高

管人员

、

研发人员

、

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动

；（４）

从东方锆业招聘专

业技术人员

、

销售人员

、

高级管理人员

；（５）

捏造

、

散布不利于东方锆业的消

息

，

损害东方锆业的商誉

。

第四条

、

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偶

、

父母

、

子女及子女

的配偶

，

本人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

本人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

以及本人

投资的企业

，

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至承诺人解

除控股或者

实际控制关

系起满五年

终止

。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履

行承诺

。

股东方振

山

、

韶关

节能

、

翁

清和

关于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

在本股

东持有东方锆业

５％

以上股份期间

，

本股东及本股东可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东方锆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本股东今后

如果不再是东方锆业的股东

，

本股东自该股权关系解除之日起五年内

，

仍必

须信守前款的承诺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至承诺人解

除股权关系

起满五年终

止

。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履

行承诺

。

公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当本期

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公

司将至少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

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

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

履行承诺

。

股东陈潮

钿

、

王木

红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本人将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依法行使

股东权利

，

不违规干涉贵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２、

本人将尽可能避免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它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

格遵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遵照一般市场交易规则依法进行

，

不损害公司的利益

。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承诺人作为

公司股东期

间

。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履

行承诺

。

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承诺

：１、

分配方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或者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维持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最近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

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如年度实现

盈利而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公司董事会应在当年的年度

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公司独

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３、

如股东发生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

，

公司

在分配利润时

，

先从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其占用的资金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

履行承诺

。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承诺

：

公司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

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六个

月内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

履行承诺

。

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

司

一

、

承诺将本公司所持的

６４，８０７，２１２

股东方锆业股份的限售期

（

原本公司所

持东方锆业的股份限售期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届满

。）

再追加延长

１２

个月

，

即所持有的东方锆业股份限售期截止日由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二

、

在此期间

，

本公司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要求东方锆业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定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

将减持股份

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

发生争议提起诉讼时

，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住所地法院

管辖

。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履

行承诺

。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

履行的

具体原

因及下

一步计

划

（

如

有

）

不适用

。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元

） １００

至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８６３．７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行业内部整合加速

、

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

，

公司将及时跟进市场变化

，

并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

，

进一步定位到中高端消费领域和高科技应用领域中

，

坚守大客户

战略

，

致力产品结构转型

，

提升产品附加值

，

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２０１４

年销售渠

道及库存持续优化

，

收入有所增长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东锆资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大利亚东锆

”）

与

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

（

以下简称

“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

”）

签订

《

股份认购协议

》，

澳大利亚东锆以现金每股

０．０６

元澳币

（

澳交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价格每股

０．０３２

澳币溢价

８７．５％

）

认购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

３

，

３００

万股的股票

，

合计

１９８

万元澳币

，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向澳大利亚东锆定向发行股份增资

，

认购后

，

澳大利亚东

锆持有

Ａｕｓｐａｃ

公司

３

，

３００

万股的股票占

Ａｕｓｐａｃ

公司总股本的

３％

，

澳大利亚东锆

成为继

Ｋｒｏｎ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占

７％

）

和必和必拓公司

（

占

５％

）

后的第三大股东

。

同

日

，

澳大利亚东锆与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签署关于

ＥＬ４５２１

号地权转让的协议

。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

司同意以

７５０

万澳币的价格出售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持有的

ＥＬ４５２１

号勘探权证及所有

附带权益给予澳大利亚东锆

，

其中包括

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将其与

ＡＺＣ

就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

合作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澳洲东锆

。

转让的前提条件是获得

ＡＺＣ

公司对此转

让的同意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季科

2014�年 10�月 24�日

股票代码:002167� � � �股票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4-07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收到财务总监寇明权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寇明权先生因个人原

因提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寇明权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

在此之前

，

由常务副总

经理黄超华先生暂代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

寇明权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

生产运营

。

公司董事会对寇明权先生在担任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

、

为公司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2014年 10月 28日 星期二

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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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8� � � � �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4-085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简称

"

预案

"

）

已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鄄

fo.com.cn

）

上披露

，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实质性判断

、

确认或批准

，

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

特此公告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002673� � � � �编号：2014-07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我公司收到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纽银西部基金

"

）

关

于工商登记变更的通知

，

纽银西部基金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

变更后

，

该公司名称为

"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10000400626491

；

法定代表人

：

安保和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

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本次工商变更事项对我公司的正常经营

、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

不会损害我公司及股东利益

。

特此公告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928� � � �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14-05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交易事

项

，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

停牌

。

目前该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

，

可能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有关事项尚需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核准

，

存在不确定性

，

待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公司将进行更详细的披

露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

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

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公告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2014-临 020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相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

信息披露公平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停牌期

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特此公告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7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部分券商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 �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浙江

）

"

）、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山东

)"

）、

华宝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宝证券

"

）

和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富证券

"

）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根据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国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信证券

(

山东

)

、

华宝证券和财富证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

现增加国信

证券

、

中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信证券

(

山东

)

、

华宝证券和财富证券为海富

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海富通新内需混合

，

代码

：

519130

）

的销售机构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

《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及相关法律文件

。

一

、

自

2014

年

10

月

29

日起

，

投资者均可在国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信证券

(

山东

)

、

华宝证券和财富证券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

户

、

认购等业务

。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国信证券网站

：

www.guosen.com.cn

国信证券咨询电话

：

95536

2.

中信证券网站

：

www.cs.ecitic.com

中信证券咨询电话

：

95558

3.

中信证券

（

浙江

）

网站

：

www.bigsun.com.cn

中信证券

（

浙江

）

咨询电话

：

95548

4.

中信证券

(

山东

)

网站

：

www.zxwt.com.cn

中信证券

(

山东

)

咨询电话

：

95548

5.

华宝证券网站

：

www.cnhbstock.com

华宝证券咨询电话

：

4008209898

6.

财富证券网站

：

www.cfzq.com

财富证券咨询电话

：

0731－84403360

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

40088-40099

（

免长途话

费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特此公告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82�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4-083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是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作出的变更

。

２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以及

２０１４

年前两个季度损益产

生影响

。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

、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以下简称

“

财政部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了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以下简称

“

新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

，

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

。

３

、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中国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

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４

、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

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

的相关准则及其后续修订的相关具体准则或解释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该项准则的规范范围与原准则相比有所缩减

，

仅规范对子公司

、

合营企业和联营

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

，

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和重

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变为属于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

的规范范围

。

三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

，

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

重

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

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

公司根据修订后的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将没有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由原来在长期股权投

资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追溯调整年初余额

。

该项调整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

响如下

：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龙岩市华奥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

０．００ －１０，３４１，２５２．９１ １０，３４１，２５２．９１ ０．００

武夷山交通大酒店

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福建莆田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２，０６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南平市延平区延州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３，７２６，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６，０００．００

建瓯市瓯房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顺昌县农村客运公司

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０．００ －２０，７３８，２５２．９１ ２０，７３８，２５２．９１ ０．００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金额

：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２０７３．８３

万元

，

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２０７３．８３

万元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所有者

权益和净利润产生影响

。

四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

合理变更

，

能够更加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

五

、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 �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76

债券代码:122102� � � � � � � �债券简称:11广汇 0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债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债券付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发行的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２

日期间的利息

。

根据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

债券名称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

债券简称

：

１１

广汇

０１

３

、

债券代码

：

１２２１０２

４

、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２０

亿元

５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６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６

、

债券利率

：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为

６．９０％

。

本期债券存续期

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

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

定不变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

，

本公司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３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

８０

个基点至

７．７０％

，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定不变

（

详

情请见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６７

号

）。

７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

起息日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开始计息

，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０３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

９

、

付息日

：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０３

日

（

遇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

工作日

）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１０

、

信用等级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级

。

１１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

１２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按

票面金额计息

，

票面利率为

６．９０％

。

每手

“

１１

广汇

０１

”（

面值

１０００

元

）

派息

６９．０

元

（

含税

）。

三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１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２

、

本次付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

四

、

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

１１

广汇

０１

”

持有人

。

五

、

本次付息方法

１

、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

、

兑息协议

，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

兑息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

、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２

个交易

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

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

六

、

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缴付

。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

１

）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

２

）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

３

）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

（

４

）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

５

）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

２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

１１

广汇

０１

”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人民币境外投资者

（

以下简称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等非居民企业

（

其含义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施行的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等规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

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

在向非居民

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

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

，

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

部门缴纳

。

具体安排如下

：

请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

“

１１

广汇

０１

”

的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前填写本公告附件

《“

１１

广汇

０１

”

债券付息

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情况表

》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司

，

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

传真号码

：

０９９１－８６３７００８

邮寄地址

：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２７

层财务部

收件人

：

尹红

（

收

）

邮政编码

：

８３０００２

七

、

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１

、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东升

注册地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６

号

联 系 人

：

杨雪清

、

张玉

、

林云

联系电话

：

０９９１－３７５９９６１

、

３７１９６６８

、

３７６２３２７

传 真

：

０９９１－８６３７００８

２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２－６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４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５

、

６６５６８０７０

、

６６５６８７１６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３

、

托管人

公司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 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 系 人

：

徐瑛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

“11广汇 01” 债券付息事宜之 QFII/R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日期

：

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4-044

证券代码：113005�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

2013

年

A

股可转债项目联合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

的通知

，

本公司

2013

年

A

股可转债项目中

金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乔飞先生因申请离职

，

中金公司安排保荐代表人郭允先

生接替乔飞先生的持续督导工作

，

继续执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

本次变更后

，

本公司

2013

年

A

股可转债项目中金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为林隆华先生和郭允先生

，

持续督导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特此公告

。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7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4-065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相关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2014

年

10

月

25

日

，

公司从有关方面获悉公司副总经理谢洪先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

，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该事项对公司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将密

切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金融投资报

》

及上交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所刊登

的公司公告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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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厦控股

"

，

持有本公

司股份

33,705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66%

）

通知

，

其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的本公司

5,37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广厦控

股将

5300

万股权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特此公告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